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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
114 年度安全及防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年 12月 26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 時 

貳、地點：本場環境教育大樓 3 樓 AE301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劉委員兼召集人建輝 

肆、出席委員：如簽到單     紀錄：科員張劭儀 

伍、主席報告：略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為提供各機關「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」成員相關學習

資源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保訓會）於「e 等

公務園+學習平臺」上架「安全衛生防護專業職能課程」2門，內

容包含： 

(一)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法規與解析－基礎法規篇（1 小時，

課程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0a62bY） 

(二)職場霸凌防治（1小時，課程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6bLEO5） 

二、 另為協助各機關熟悉年度定期抽查作業，保訓會並於其官網影音

專區發布「公部門安全及衛生防護抽查作業」系列短影音 4 部

（https://www.csptc.gov.tw/News_Video.aspx?n=3210&sms=9

094） 

三、 前開 2門「安全衛生防護專業職能課程」及 4部「公部門安全及

衛生防護抽查作業」系列短影音，提供各位委員及本場安全衛生

防護業務相關承辦單位參考運用。 

決  議：洽悉。 

 

柒、審議事項： 

案 由：有關本場 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確認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（以下簡稱安衛辦法）

第 5條第 2項、第 43條及第 48 條規定，及參考安衛辦法問答集

https://reurl.cc/0a62bY
https://reurl.cc/6bLEO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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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Q11辦理。 

二、 查安衛辦法第 5 條及第 43 條規定略以，各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

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防護委員會）負責督導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

施，並作成年度書面報告，於機關網頁公開；為落實執行公務人

員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，每年至少召開 1 次會議，自我檢查執行

情形。 

三、 次查保訓會提供之「安衛年度調查表提報防護委員會與公開-流

程指南(114.12.1)公護字第 1149060021 號函(說明二(四)注意

事項 1)」，有關前開自我檢查執行情形之方式，各機關可自下列

兩種實務操作流程中擇一進行： 

(一)分年處理： 

1、114年 12月底前將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應

辦理事項自我檢查表」（以下簡稱自我檢查表）提防護委員會

確認，並將會議紀錄公布於官網。 

2、115 年 3 月底前將 114 年度「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」

（以下簡稱調查表一）及「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」（以

下簡稱調查表二）提交防護委員會確認，並函報上級機關轉保

訓會。 

(一)一次處理：114 年 12月底前將 114年度調查表一及調查表二提

防護委員會確認，並將會議紀錄公布於官網，並於 115 年 3 月

底前函報上級機關轉保訓會。 

四、 復查保訓會 114 年 12月 1日公護字第 1149060021號函規定，全

部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機關免填列前開調查表一，另於職安法

新增職場霸凌相關規定前，仍適用安衛辦法有關職場霸凌申訴通

報處理及防治之規定，爰仍請填報調查表二。 

五、 為釐清本場是否屬全部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機關，本場業於

114年 12月 18日函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予以釋示，惟為期

周妥，於該署函復前，擬仍依前開「分年處理」流程辦理，另考

量本場 114年未受理職場霸凌申訴案件，為節省行政程序，併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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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表二提會審議。 

六、 檢附本場填具之自我檢查表及調查表二各 1份，請審議。 

決  議：考量部分檢核項目本場不適用，建議於「自我檢核結果」欄位

新增「不適用」選項；另於「說明」欄位補充詳細辦理情形，

經各委員檢視無誤後通過。 

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散會：下午 3時。 


